
搶救烏山頭水庫  拒絕廢棄物掩埋場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已通過設置永揚及南盛隆兩座事業廢棄物掩埋場， 

呼籲所有喝烏山頭水庫水源及關心民眾， 

立即加入「搶救烏山頭水庫」連署行動！ 

 

    經濟部於 90 年 2 月不當解編急水溪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加上台南縣政府嚴重失

職，於開發單位不實環評資料提供下，於 90 年 9 月草率通過永揚及南盛隆兩座事業廢

棄物掩埋場案環評審查。兩掩埋場設置緊鄰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因 90 年水利署不當解

編，致使 174 縣道以北全面開放，兩場面積合計 27.76 公頃，掩埋事業廢棄物包括污泥、

爐灰、底渣、煤屑、廢塵灰、廢觸媒、廢金屬、重油灰、動物殘渣等涵蓋層面廣泛、物

質複雜，南盛隆更增加掩埋有害廢棄物中間處理後物質，相關成份涵蓋汞、鉛、鎘、

鉻、砷、銀、硒、銅及化合物、戴奧辛、農藥、苯等，一旦污水滲漏對水體環境危害

極大，如不及時阻擋運作，未來可能會有更多掩埋場進駐，嚴重威脅烏山頭水庫水源

安全。 

圖、永揚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已興建完成，

垃圾即將進場 
圖、南盛隆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案正進行區域

計畫審查 
 

 

掩埋場開發設置威脅烏山頭水庫水源安全 

 

一、開發單位涉嫌偽造文書誤導環評通過 

永揚及南盛隆場址原屬急水溪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90 年水利署不當解編，加上開

發單位多處涉嫌偽造文書、誤導環評通過，目前永揚垃圾場已興建完成，事業廢棄物即

將入場，烏山頭水庫水源已岌岌可危。 



（一）永揚環評書涉嫌偽造文書 

    永揚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環評報告書內容偽造極多不實資料誤導環評通過，經檢察官

偵查起訴，相關犯罪事實及證據包括： 

1. 偽載附近半徑 1.5 公里內無村落或社區--場址離當地最近民宅僅 155 公尺，距密集

聚落僅 610 公尺。 

2. 偽載地下 20 公尺都無地下水--永揚公司 91 年補充地質鑽探報告書即已記載基地地

下水位多則七、八公尺，少則一、二公尺，在差異分析報告中卻隱瞞事實誤導審查

通過。 

3. 航照圖拚接掩飾湖泊濕地存在事實--場址航照及排水流向圖以 73 年版航照圖及 80

年航照圖拚接，隱瞞原 80 年版航照圖＂魚池＂之標示。 

4. 基地位置標示錯誤誤導地下水流向--「計畫區域地質圖」故意錯置開發基地位置，

誤導地下水流向為由南向北流動及向西北或西流動，實則應向南或向東南傾斜。 

5. 偽載及漏列地震相關資訊--場址區域屬重度地震區，環評書卻偽載為中度地震區，

另又故意漏列白河大地震紀錄。 

6. 偽造居民問卷調查資料--以贈品引誘居民填寫姓名，再偽造為問卷調查表，做成居

民 51.1%同意設置掩埋場之不實資料。 

7. 利用金錢打通關節--編列龐大交際費進行公關及策略運用，並針對反掩埋場之自救

會代表以條件互換方式買通，使其採消極迴避態度影響自救會之抗爭行動。 

 

（二）南盛隆開發案存在多項弊端及違法不實 

    南盛隆掩埋場開發案存在多項弊端及違法不實，環評書違法不實部份包括： 

1. 台南縣政府未依法完成南盛隆開發案公告：張貼公告黑箱作業，審查結論應張貼五

處，公告張貼東山鄉公所 1處非為適當地點，且以影本公告不具合法效力。 

2. 環評書不實陳述隱瞞溼地草澤及湖泊存在：南盛隆場址存在一公頃大小之天然湖

泊，為急水溪龜重溪上游支流源頭，終年有水，開發單位在環評書中卻做不實陳述

隱瞞事實。  

3. 場址多區坡度超過 40%不適於開發：計畫第一掩埋區平均坡度為 41.43%，以非都市

土地開發審議規範之規定應為不可開發區。 

4. 場址位於牛稠仔斷層上：南盛隆開發場址正位於牛稠子斷層上，且介於六甲斷層及

觸口斷層之間，滲流污水將延斷層帶迅速匯入地下水，流入烏山頭水庫。 

5. 環評書陳述不實及地質鑽探不實，隱瞞南盛隆場址地下水豐沛事實：南盛隆開發單

位提供不實斷層及地質資料，隱瞞本區為＂地質構造不穩定區＂，且地質鑽探不實，

鑽點位置高、深度淺，難以取得地質及地下水正確資料，意圖隱瞞地下水豐沛事實。 

6. 雨量及水文分析錯誤百出：引用之年降雨量 2184.3mm 數值太低，降雨強度、逕流量、

滲出水處理量計算錯誤。 

南盛隆差異分析報告更改規劃，增加掩埋有毒有害廢棄物中間處理後物質 

    開發單位在送審之環評報告書中，原有規劃固化物處理，審查委員於第二次審查

中要求開發單位提出固化物專章詳細說明，但開發單位為迴避審查，乾脆將固化處理

項目權宜刪除，偽稱開發單位內部決議不做固化物處理，使該開發案通過環評審查，



其後再透過設置許可審查、差異分析審查等程序大幅更改規劃，進場廢棄物種類增加

有害廢棄物中間處理後物質，包括中間處理後產物(D-2001)、中間處理後之固化物

(D2002)、中間處理後之穩定化產物(D-2003)，並將第一掩埋區面積 30,000m2全部納

入固化塊掩埋區，增加掩埋有害廢棄物中間處理後物質比例逾三成。 

 

二、掩埋場址區域地下水豐沛，掩埋廢棄物後果堪慮 

永揚及南盛隆場址皆存在天然溼地，比對本區歷年航空照片(圖一)，顯示本區附近

存在天然水池濕地，永揚及南盛隆場址上各有約一公頃之湖泊(圖二)，又根據當地耆老

表示該區湖水終年不涸，研判地下泉水豐沛湧出成湖，根本不適合做廢棄物掩埋場。另

外，永揚及南盛隆場址地下水豐沛，經 2005 年 4-5 月台南地檢署要求永揚場址重新鑽

探，經四、五十天之偵測，證實場址區域地下約 1、2 公尺就有地下水(表一)，一旦掩

埋事業廢棄物，污水極易滲漏至地下並污染烏山頭水庫水源。 

 

 

圖一、永揚場址存在終年有水天然湖泊。(80 年

12 月版農林航照圖(林務局農林航空測量所) 

圖二、南盛隆場址存在終年有水天然湖泊

濕地。(群眾後面湖泊) 

 



表一、台南地檢署要求永揚開發單位進行場址區域地下水位鑽探，證實地下水位極高(2005 年 4-5 月台南地檢署調查永揚場址地下水鑽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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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質資料顯示場址區域地下水流向烏山頭水庫 

掩埋場址屬於烏山頭向斜地質結構，由於烏山頭向斜由北向南斜，可確定地下水乃

由北往南或東南方向之烏山頭水庫流動。近年發現牛稠仔斷層資料，因斷層穿過兩掩埋

場，如掩埋垃圾污水滲漏將快速滲入地下水並流往烏山頭水庫，對嘉南平原水資源及農

作安全威脅極大。 

（一）烏山頭向斜判定地下水流向 

    根據中研院(圖三)及中油等單位地質圖資料，顯示永揚及南盛隆場址鄰近烏山頭水

庫集水區及烏山頭向斜，地層由北往南傾斜，可確定地下水乃由北往南或東南方向之烏

山頭水庫流動，或流往烏山頭向斜再往南流向烏山頭水庫。 



 

圖三、工研院能資所地質圖，永揚及南盛隆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場址鄰近烏山頭水庫集

水區，而且該區鄰近烏山頭向斜，地層由北往南傾斜，可確定地下水乃往南或東南方

向之烏山頭水庫流動，或流往烏山頭向斜再往南流向烏山頭水庫。 

 

 



（二）兩場址位於牛稠仔斷層上 

    根據中油探採事業處地質資料（圖四），永揚及南盛隆場址皆位於牛稠仔斷層上，

經查核氣象局微震紀錄，該區地震極頻繁應屬活斷層，而且永揚場址上之斷層位置已多

處崩塌，不透水布早已破裂(圖五)，故永揚及南盛隆場址區域掩埋廢棄物後，污水將沿

斷層滲漏到烏山頭水庫，或經由烏山頭向斜流入烏山頭水庫集水區，污染烏山頭水庫。 

 

圖四、根據中油探採事業處地質資料，兩場址皆位於牛稠仔斷層上，經查核氣象局微震

紀錄，該區地震極頻繁應屬活斷層 

 



 
圖五、永揚場址位於牛稠子斷層處已出現嚴重崩塌，且多處位置不透水布破裂，如紅色

箭頭處所指位置。 

 

（三）最新地電阻探測資料 

 

    三合公司 2007 年於場址二維地點阻探測，場址三處測試線下方都富含發達節理帶

以及低電阻之含水層，顯示掩埋場下極可能存在節理碎裂帶，將成為滲流水的地下通道。 
 

 



藍綠色帶狀低電阻區塊，表示場址位於地層破碎帶上，滲漏的污水將順著破碎的地層， 

沿著地下水通道流入烏山頭水庫集水區 

 

四、烏山頭水庫已岌岌可危，政府不應卸責 

由於永揚及南盛隆垃圾場案牽涉嘉南地區2百萬民眾用水權益以及農業灌溉生產品

質，95 年 10 月民間 NGO 團體開始串聯發起＂我們不要喝毒水--『搶救烏山頭水庫』＂

行動，引起全台各地民眾的迴響，目前已有超過 3000 人連署支持搶救行動，此外國際

組織亦十分關切本案，95年12月19日也邀請香港綠色和平組織馮家強經理到現場勘查。 

綜合地質資料已證實地下水流向大致由北往南流，掩埋場垃圾污水將滲入地下水流

至烏山頭水庫，尤其掩埋場鄰近烏山頭水庫設置，隔著 174 縣道以南為烏山頭水源區，

以北卻大肆開發掩埋場，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一旦污染，除大台南、嘉義地區民生用水將

汙染，嘉南平原土地、農產及地下水也將汙染遭殃，因此掩埋場不當設置事件已不只是

東山鄉民的事，而是整個台南的事，為免生存環境及水資源遭到破壞，政府單位包括環

保署及台南縣政府等皆不應卸責，應立即撤銷永揚及南盛隆事業廢棄物掩埋場開發案。



搶救烏山頭水庫連署 
姓名 地址 電話 email 

    

    

    

    

    

    

    

    

    

    

    

    

    

    

填妥後請email或傳真至台南環盟辦公室   洽詢電話：(06)3363751 傳真：(06)3363841  

email:teputnbr@ms13.hinet.net 

 

發起單位：東山鄉環境保護自救會、東山鄉龜重溪護溪協會、台南市環境保護聯盟、台

南縣環境保護聯盟、台南市社區大學發展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主婦聯盟環境

保護基金會、台灣生態學會、台灣環境保護聯盟、台灣綠黨、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

心、淡水社區大學、澎湖生態保育聯盟、台中市社區婦女成長協會、台灣永續聯盟、帝

雉鄉野工作室、屏東縣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自然人環保文教義

工社區工作室、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富強教會、永續台灣文教基金會、七

股海岸保護協會、台南縣野鳥學會、台灣濕地保護聯盟、台南市紅樹林護協會、台南市

身心靈健康推廣協會、藍色東港溪保育協會、天主教聖功修女會、自然讀書會、洪雅書

房、嘉義市旅外文化觀察團、綠色陣線協會、人本教育文教基金會台南分會、高雄市綠

色協會、中洲教會、台南市野鳥學會、看守台灣協會、大地旅人環境教育工作室、綠色

公民行動聯盟、台北市社區生活環境關懷協會、台南縣生態保育學會 

 


